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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团体扩展社保外医疗费用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01432522020091604272）

本附加险附加于含有医疗费用保障责任的各类团体人身保险合同。

在保险期间内，本附加险合同扩展承保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二级及以上公立

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住院或门急诊治疗，实际支付的不属于保险单签发地政

府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报销范围的、合理且必要的医疗费用，在扣除被保险

人已经从政府主办的补充医疗保险和本保单以外的其他商业保险获得的补偿金额后，保险

人对剩余金额，按照保单中约定并载明的免赔额、给付比例，在保险金额内给付保险金。

对于因意外伤害导致的医疗费用责任和因疾病导致的医疗费用责任，投保人可选择其中

的一种或两种，并在保单上载明。

投保时，社保外医疗费用的免赔额、给付比例、保险金额等，投保人人与保险人约定并

在保单上载明。

若主险合同与本附加险合同的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险合同的条款为准。本附加

险合同未尽事宜，以主险合同的条款规定为准。

保险期间

除双方另有约定外，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释义

（一）合理且必要的医疗费用：指治疗期间发生的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医疗费用：

1.治疗意外伤害或者疾病所必需的项目；

2.不超过安全、足量治疗原则的项目；

3.由保险人认可的定点医疗机构医生开具的处方药，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4.非实验性的、非研究性的项目；

5.与治疗当地普遍接受的医疗专业实践标准一致的项目。

对是否必要，保险人会秉承客观、审慎、合理的原则进行审核，若被保险人对审核结果

有不同意见，可由双方认可的权威医学结构或者权威医学专家进行审核鉴定。

（二）政府主办的补充医疗：是指包括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城镇职工大病保险、城镇居

民大病保险、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保险、新农合大病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城乡居民补充医

疗保险、城镇居民补充医疗保险等。


